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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讀者利用本正體中文譯本檢索原文，正文側欄均標識原文頁碼，如對本譯本有任

何建議，歡迎聯繫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摘要

　　針對聯合國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本說明可提供相關指導原則及框架。本說明

舉出轉型正義的關鍵要素，以及進一步強化相關舉措的方法。本說明同時也參考《秘

書長指導說明：聯合國法治援助策略》。


　　就聯合國而言，轉型正義係指社會試圖去接受過去大規模侵害行為所遺留的問

題，確保責任受到追究、正義獲得伸張並達成和解的所有相關程序與機制。在聯合國

強化法治的框架中，轉型正義的程序與機制不可或缺。


A. 指導原則


1. 支持並積極鼓勵在設計與執行轉型正義程序及機制時遵守國際規範及標準


2. 在設計與執行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時將政治脈絡納入考量


3. 根據各國各自的脈絡協助轉型正義，並強化國家在地方促進轉型正義的能力


4. 戮力保障婦女權利


5. 採取重視兒童感受之策略


6. 確保在設計與執行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時，著重於受難者議題


7. 協調轉型正義計畫與其他法治措施


8. 鼓勵採取能夠適時結合轉型正義程序及機制之綜合策略


9. 努力確保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將衝突與專制統治的根源納入考量，並解決權
利侵害問題


10.有效協調與夥伴關係


B. 轉型正義之要素


　　轉型正義由司法及司法外的程序及機制構成，其中包括追訴程序、真相權之促進

措施、賠償機制、體制改革以及全國性諮詢。無論所選組合為何，都必須符合國際法

律標準及義務。


C. 聯合國轉型正義舉措之強化策略


　　本說明認為，下列策略應納入聯合國轉型正義舉措中：


1. 盡力將衝突或專制統治的根源納入考量，並解決權利侵害問題


2. 在促進和平的過程中，將人權與轉型正義納入考量


3. 在轉型正義與解除武裝、復員及重返社會等舉措間，以積極強化之方式進行協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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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協助遭到衝突破壞或擺脫專制統治的社會重建法治，並與大規模人權侵害行為和

解，無疑是項艱鉅的挑戰，而對於面臨體制破碎、資源枯竭、國防衰弱以及痛苦及分

裂的族群來說更是如此。多年來，聯合國為協助國家擺脫衝突或專制統治，在法治的

發展及轉型正義方面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就過去的經驗來看，想要持續推動和解及維

持和平，必須建立或重建以尊重法治及保護人權為基礎的有效行政管理及司法制度。


　　在聯合國的制度中，轉型正義指的是社會試圖去接受過去大規模侵害行為所遺留

的問題，確保責任受到追究、正義獲得伸張並達成和解的所有相關程序與機制。 在聯1

合國強化法治的框架中，轉型正義的程序與機制不可或缺轉型正義由司法及司法外的

程序及機制所構成，其中包括追訴程序、真相權之促進措施、賠償機制、體制改革或

其他適當的組合。無論所選組合為何，都必須符合國際法律標準及義務。轉型正義應

進一步將衝突與專制統治的根源及權利侵害問題納入考量，包括公民、政治、經濟、

社會及文化權利。如果能盡力以整合與交錯的方式處理各種權利侵害行為，則轉型正

義便有助於實現預防衝突惡化、建立和平以及和解等遠大目標。


　　聯合國法治及轉型正義舉措包括制定相關標準及最佳實務範例、協助設計與執行

轉型正義機制、提供技術、物資與財政支持，以及讓人權與轉型正義納入和平協議

等。


A. 指導原則


1. 支持並積極鼓勵在設計與執行轉型正義程序及機制時遵守國際規範及標準


　　聯合國應持續推動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使其符合國際規範及標準。聯合國推

動轉型正義的規範性基礎為《聯合國憲章》，並佐以現代國際法律體制的四大支柱：

國際人權法、國際人道主義法、國際刑法以及國際難民法。具體而言，各種聯合國相

關法律文書所賦予的權利義務包括司法救濟的權利、 了解真相的權利、 獲得賠償的2 3

 參⾒ S/2004/616。1

 參⾒如《公⺠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 條；《禁⽌酷刑與其他殘忍、不⼈道、有辱⼈格待遇或處罰公約》第 42

條、第 5 條、第 7 條及第 12 條；《保護所有⼈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第 3 條、第 6 條、第 7 條及第 11 條。

另⾒ E/CN.4/2005/102/Add.1 原則 19。 

 參⾒如《公⺠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 條，《保護所有⼈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第 24 條。另⾒ E/3

CN.4/2005/102/Add.1 原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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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 ，以及禁止侵害行為之保證（預防義務）。 此外，條約機構、法院判例以及若4 5

干宣言、原則及準則 也有助於確保條約義務的履行。
6

　　為履行上述國際法律義務，轉型正義應設法確保各國在面對嚴重侵害人權及嚴重

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之行為（包括性暴力）時，皆能展開調查與追訴。此外，各國亦

應依國際法規定，確保受難者得獲得賠償的權利、受難者與社會瞭解侵害行為的權利

受難者，以及保證侵害行為不再發生。


　　此等國際標準進一步規範了聯合國介入的界限，例如：聯合國不會成立任何允許

死刑之法庭，亦不會向上述法庭提供援助，更不會批准和平協議 中有關大赦種族滅絕7

罪、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的條款，以及嚴重侵害人權的行為。 
8

2. 在設計與執行轉型正義程序及機制時將政治脈絡納入考量


　　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並非於政治真空的情況下運作，而往往會在脆弱的後衝突

時期與過渡時期中加以設計與執行。聯合國必須充分掌握轉型正義機制的政治脈絡與

潛在影響。根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鼓勵究責、司法與和解的推動。和平與正義

更是當務之急，必須相輔相成而加以促進，也應回應大眾認為二者互相牴觸的觀點。

聯合國所面臨的問題向來並非是否該追究責任與訴諸司法，而是何時以及如何追求。

此類舉措的性質與執行時機首先應根據國際法律賦予的義務予以確定，並適時考量國

情與國家的利害關係人，尤其是受難者的聲音。在國家情況不允許推動轉型正義或其

效果有限的情況下，聯合國支持能夠鼓勵並為相關機制及程序的有效性奠定基礎的舉

措。此類措施諸如展開對話，以協助國家的利害關係人提升大眾對於轉型正義的興趣

與認識。聯合國不得批准和平協議中排除追究犯下種族滅絕罪、戰爭罪、危害人類罪

責任的條款，以及嚴重侵害人權的行為，並應促進能夠在後衝突與過渡時期，保留究

責與轉型正義措施的和平協議。


3. 根據各國各自的脈絡協助轉型正義，並強化國家在地方促進轉型正義的能力


 參⾒如《世界⼈權宣⾔》第 8 條、《公⺠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 條、《消除⼀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4

第 6 條、《禁⽌酷刑及其他殘忍、不⼈道、有辱⼈格待遇或處罰公約》第 6 條、《保護所有⼈免遭強迫失蹤國際

公約》第 24 條、《兒童權利公約》第 39 條。另⾒ A/RES/60/147。 

 參⾒如《公⺠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 條、《禁⽌酷刑及其他殘忍、不⼈道、有辱⼈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第 5

2 條、《保護所有⼈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第 23 條。另⾒ 2001 年 6 ⽉ 27 ⽇ LaGrand 案（德國v.美國）判

決、國際法院 2001 年報告。參⾒ E/CN.4/2005/102/Add.1 原則 35。

 尤其依 1948 年《世界⼈權宣⾔》訂定。 6

 參⾒聯合國代表⼈解決衝突之談判準則（2006 年 12 ⽉ 1 ⽇）。7

 嚴重侵害⼈權之⾏為包括酷刑及類似之殘忍、不⼈道或有辱⼈格待遇，法外處決、即審即決或任意處決，奴隸8

制，強迫失蹤，以及嚴重程度相當之強暴⾏為及其他形式之性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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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型正義計畫往往是在特定的脈絡之下進行特有的程序與機制。聯合國摒棄一體

適用的公式與引進他國模式，轉而針對各國的需求及能力進行徹底分析，並大量運用

各國的專業知識。在審慎考量一國的轉型正義需求時，可能也會評估各種相關因素，

包括潛在衝突的根本原因，少數族群、婦女及兒童等弱勢族群的認定，以及國家司法

及國防機關的狀況等。為強化轉型正義進程的永續性與關聯性，在可行的情況下，應

由地方及國家行動者實踐相關程序。在這方面，國際提供的協助必須集中在幫助國家

發展出能夠啟動與領導此程序的能力。這涉及釐清問題、提供支持以及推動國內改

革，以發展、執行國內轉型正義及法治議程。在推動大眾參與這些程序方面，國家人

權機構可發揮其重要作用，也能在適當的情況下直接參與轉型正義機制的執行過程，

或針對此類機制執行相關建議。


4. 透過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戮力保障婦女權利


　　轉型正義相關策略應特別留意受衝突影響最甚的族群所面臨的虐待行為，尤其是

對於婦女。性別不平等是最常見的社會不平等之一，且往往會因為衝突與人權重大侵

害行為而加劇。根深蒂固的性別暴力也使得婦女及女童特別容易因衝突而遭受人權上

的侵害，其中也包括系統性的性暴力，即便衝突落幕之後，此等暴力也往往有增無

減。通報此類犯罪時所伴隨的社會汙名與創傷，以及公共決策的制定過程排除婦女參

與一事，使得婦女在參與轉型正義的機制時，特別具有挑戰性。因此，轉型正義機制

必須提供特別措施，確保婦女在衝突之下的侵害行為中能夠獲得救濟、能夠充分參與

這些程序，且其權利及觀點也能獲得充分重視。在轉型正義機制中納入性別與婦女權

利視角的策略，例如懲罰在衝突期間實施性暴力及其他侵害婦女權利行為的加害人等

追訴措施，或與婦女討論確立轉型正義措施中的優先事項，都有助於確保在衝突下侵

害婦女權利的虐待和壓迫行為能予以究責，也能確保此類行為不會延續至未來。


5. 在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中採取重視兒童感受之策略


　　兒童是受武裝衝突及動蕩的政治環境影響最甚的族群之一。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

制應調查、追訴兒童面臨的國際犯罪行為，為兒童提供有效的救濟管道，並強化政府

機構以保護與促進兒童權利。與武裝部隊或武裝團體扯上關係，而可能參與國際法下

犯罪行為的兒童，應先將之視為受害者，而不僅僅是犯罪者。原則上，在國際管轄權

之下，不應由兒童承擔刑事責任。當兒童涉訟時，即應遵循《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兒童權利公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及《兒童受難者及

犯罪證人之司法相關事宜準則》等規範。聯合國轉型正義策略承認，兒童有權隨著能

力的成長，針對受影響的事務及訴訟表達意見，也必須制定有利於兒童的政策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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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才能保護犯罪案件中兒童受難者及證人的權利。整個過程中，都必須以兒童最大

利益為依歸。在獲得支持與引導後，兒童的參與便有助於培養其在後衝突的復甦期，

成為一名活躍的公民，同時也能為打造更加公正與和平的社會奠定基礎。轉型正義之

程序及機制也應加強家庭與社會為兒童營造的保護環境。


6. 確保在設計與執行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時，著重於受難者議題


　　轉型正義計畫若要成功，則必須在設計與執行的過程中將受難者置於中心，並承

認其特殊地位。在考慮轉型正義的情況下，聯合國必須尊重及倡導受難者的利益與包

容度。全國性諮詢會議上如果能夠明確納入受難者及其他傳統上遭到排擠的族群，將

會特別有效，透過合適的轉型正義機制，上述族群便能提出轉型正義中的優先事項，

以實現永久的和平與加害者究責的目標。在將受難者置於中心的同時，也應確保轉型

正義之執行能夠充分尊重受難者的權利與意見，相關方式包括酌情採用重視受難者感

受策略保障其安全與尊嚴，以及發展協助、支持與保護受難者及證人的能力。


7. 協調轉型正義計畫與其他法治措施，使彼此相得益彰


　　轉型正義相關措施通常會發生在國家與國際想要加強法治的情況下。聯合國致力

於加強國家的司法與國防體制，包括訴訟與訴外紛爭解決機制、能力的建構，以及技

術諮詢與援助的提供等。在司法或紛爭解決方面，應適時考量原住民族及非主流傳

統，以協助其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也能符合國際法律標準。例如追訴程序與體制

改革等轉型正義相關措施，則與上述種種努力相輔相成。聯合國必須確保專屬而有時

效性的轉型正義計畫能夠獲得協調，並能積極加強司法與國防的大範圍改革措施，才

能夠鞏固一國的法治整體結構，並適時強化建立和平的整體框架。


8. 鼓勵採取能夠適時結合轉型正義程序及機制之綜合策略


　　有效的轉型正義計畫往往採用連貫而全面的方法，並整合所有司法與司法外的程

序及措施，包括真相調查、追訴程序、賠償機制、體制改革與人事清查，或其他適當

的組合。聯合國應與各國的利害關係人進行縝密的規劃與大範圍磋商，以支持各國將

管轄權、證據收集、受難者及證人保護問題納入考量，從而確保不同轉型正義機制在

後衝突與過渡時期能夠有加乘效果。


9. 努力確保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將衝突與專制統治的根源納入考量，並解決經
濟、社會及文化的權利侵害問題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遭到侵害時，不僅會加劇或引發社會、政治的緊張局勢，

進而導致衝突或鎮壓，衝突或鎮壓也往往會使得這些權利遭到進一步的侵害。轉型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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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策略若要成功，則必須將衝突或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納入考量，也必須嘗試解決權

利遭到侵害的問題，其中也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例如財產權的喪失或剝

奪）。唯有可信賴的公家機關能以合法、公平的方式解決系統性歧視、財富與社會服

務分配不均，以及普遍存在的腐敗問題時，才能讓和平化為現實。


10. 在設計與執行轉型正義程序及機制時，進行有效協調與促進夥伴關係


　　在聯合國的法治與轉型正義任務中，聯合國組織以及許多國際社會上的其他機構

也會展開大量的活動。轉型正義若要成功，便有賴相關行動者的一致努力，並持續給

予支持並積極參與。以國際人權標準為基礎的《適用於後衝突國家的法治工具》 累積9

了聯合國實地行動的經驗與最佳實踐，旨在確保聯合國實地機構、過渡時期的政府機

關以及民間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要求作出回應的長期能力。聯合國與聯合國以外的行動

者之間的協調同等重要，後者如捐助者、援助機構、非政府組織與私人基金會等，而

機構間應分享各自領域中的資訊以強化合作關係。


B. 轉型正義之要素


　　轉型正義計畫包含下列要素：


1. 追訴程序


　　追訴程序旨在確保犯罪者（包括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與國際人權法之人）負

起責任，並根據國際公平審判標準接受審判、酌情受到懲罰。追訴程序為合法而可信

賴，應以客觀、不歧視的方式進行，且對於所有加害嫌疑人皆同。各國就此類犯罪行

為具有行使管轄權的主要責任。 因此，對於在衝突或專制統治脈絡下遭到指控犯罪10

的人，轉型正義計畫將努力強化或發展國家調查與追訴的能力、建立獨立而有效的司

法制度、使辯護權充分發揮、提供證人與受難者保護與支持，並打造人道矯正機構。

同時，也不可輕忽國家法律是否符合國際人權法與國際刑法。挖掘屍體、法醫分析、

大規模犯罪調查與證據保存也可能有賴國際社會的援助。司法程序必須依照國際標準

公正、客觀且及時地進行。而司法制度的系統性監測也是有力的工具之一，可用於評

估與提高司法制度的效果與國際標準的遵循程度。


　　與此同時，擺脫多年衝突或專制統治的國家可能無法或不願展開有效的調查與追

訴。在這種情況下，國際與混合刑事法庭便能行使其共同管轄權。此等刑事法庭的成

立，標誌著各國為追究國際犯罪責任的歷史成就。在成立國際或共同刑事法庭時，必

 http://www.ohchr.org/EN/PublicationsResources/Pages/SpecialIssues.aspx9

 同前註，Principl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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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優先考量其在相關國家的後續效應 以及退場機制。唯一一個常設國際刑事法庭11

「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的成立，顯示出近期在打擊有罪

不罰現象方面，取得了非常重大的進展。國際刑事法院以《羅馬規約》第 17 條補充

性原則為其運作根據。因此，刑事法院也應能夠協助國家發展其能力，並將涉嫌犯下

國際犯罪的人繩之以法。


2. 真相權之促進


　　後衝突與處於過渡時期的社會可藉由尋求真相的過程，調查過去侵害人權的行

為，而此調查也將由真相委員會、調查委員會或其他事實調查團進行。 許多條約機12

構、地區法院與國際法庭都支持人民享有了解真相的權利。 真相委員會是一種司法13

外或準司法調查機構，負責描繪過去的暴力模式，並挖掘這些破壞性事件的原因及後

果。每一個真相委員會都是獨一無二的，不過其核心活動不外乎收集受難者及證人的

陳述、進行專題研究（如性別、兒童侵害行為分析及其原因後果等），召開公聽會及

其他意識提高計畫，並發表成果報告書說明調查結果及建議。調查委員會及其他事實

調查機制相同，皆試圖揭開過去侵害人權事件背後的真相，然而，其職權範圍通常較

為狹隘。描繪與記錄侵害人權的重大事件是實現真相權的重要一步。


　　想要有效落實真相權，必須擁有強大的國家檔案系統。然而，在許多剛擺脫衝突

或專制統治的社會中，此類系統非常脆弱或根本不存在，侵害人權的證據也容易遭到

蓄意破壞。此外，轉型正義計畫本身也會產出文件，隨後也應進行存檔，畢竟這些文

件乘載著有關衝突或專制統治的豐富歷史資訊。在確保受難者與社會的真相權方面，

有效的受難者及證人保護機制也至關重要。


3. 賠償機制


　　賠償機制旨在透過向受難者提供一系列的物資及象徵性利益，以藉此導正系統性

侵害人權的行為。賠償可包括金錢賠償、醫療與心理諮商、醫療保健、教育支持、財

產返還或財產損失補償等，甚至是公開道歉、建造博物館、紀念館，以及設立紀念

日。聯合國大會在《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法與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下之受難者救濟及賠

 後續效應係指法院在加強特定社會中的法治概念時，所造成的長遠影響，其中包括透過有效的審判終結有罪不罰11

的現象，同時還能強化國內司法能⼒。 

 參⾒ E/CN.4/2005/102/Add.1 原則 6-13。12

 參⾒ E/CN.4/2004/88 和 E/CN.4/2006/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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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基本原則及準則》 中，重申了受難者獲得賠償的權利。救濟的方式包括返還、14 15

賠償、康復、 恢復名譽、 以及保證不再犯等。 根據經驗，成功的賠償機制往往都16 17 18

是在與受影響的團體諮詢後設計而來，特別是受難者及婦女團體等對象。賠償機制可

向受難者提供具體的救濟措施、促進和解以及恢復大眾對於國家的信任，因此也能迅

速有效地彌補真相調查程序與追訴活動。同理，各國在訂定與執行轉型正義計畫的同

時，也應擬定與支持政府相關計畫與社會倡議，以紀念受難者、教育社會與保存歷史

記憶。


4. 機構轉型


　　曾助長衝突或專制統治的公家機關必須轉型為可維持和平、保護人權與培養尊重

法治文化的機構。機構轉型可透過改革或成立公平而有效率的公家機關，讓後衝突與

處於過渡期的政府避免再次發生侵害人權的行為。對公職人員進行人事清查對轉型的

促進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國防及司法機關中，可藉由免職或禁止進用對重大人權侵害

事件負有個人責任的公職人員來加以達成。此外，解散對人權侵害案件負有系統性責

任之虞的軍隊、警察或其他國防機關，也同樣能達成效果。免職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及歧視禁止原則。 機構轉型應進一步納入公職人員及受僱人綜合培訓計畫，並應符19

合人權與國際人道主義法標準。


5. 全國性諮詢


　　在轉型正義中，全國性諮詢是實踐人權策略的關鍵要素之一，而其基礎在於，成

功的轉型正義計畫需要有意義的公眾參與，其中也包括來自男女老少的不同聲音。公

眾參與能夠揭示後衝突或專制統治影響的社會的需求，使各國能夠根據具體情況制定

適當的轉型正義計畫。此外，諮詢過程有助於受難者及民間社會裡的其他成員發展出

當地專屬的計畫。全國性諮詢可以影響轉型正義策略的設計方向，同時也可在特定機

制的背景下進行，比如真相委員會或賠償機制的規劃階段。聯合國應召開論壇、提供

法律與專業諮詢，並促進受難者、少數族群、婦女及兒童等傳統上遭到排擠的族群參

 參⾒ A/RES/60/147。14

 例如恢復⾃由、享有⼈權、⾝份地位、家庭⽣活與公⺠⾝份、返回住居地、恢復就業與返還財產。15

 例如醫療與⼼理照護，以及法律與社會服務。16

 例如以官⽅聲明或司法判決之⽅式恢復受難者之尊嚴、名譽與權利，公開道歉，包括承認事實與承擔責任，以及17

紀念與悼念受難者。

 例如確保軍隊與國安機構有效轉為⽂⼈統治（civilian control）、確保所有⺠事與軍事訴訟都能符合正當程序、18

公平與公正的國際標準，並強化司法的獨立性。 

 參⾒ E/CN.4/2005/102/Add.1 原則 36。 19

8

9




與其中，也應支持能力的建構以及調動財政與實體資源，才能促進全國性諮詢的程

序。


　　全國性諮詢伴隨而來的問題便是如何對外溝通。轉型正義帶來的影響與延續性在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在執行過程中與執行後，連貫而一致地傳達其內涵，並讓大

眾有所理解。對外溝通要能達到效果，則必須同時納入受相關特定機制影響的特定群

體，以及更廣泛的社會。這便有賴在設計階段進行縝密的規劃與充分的資源。


C. 聯合國轉型正義舉措之強化策略


　　考量國際法的新發展、本說明提出的原則以及聯合國（包含其實地機構）的需

求，聯合國轉型正義舉措應納入下列策略：


1. 努力將衝突或專制統治的根源納入考量，並以全面及整合的方式，解決包括經
濟、社會及文化等的權利侵害問題


• 酌情授權真相委員會檢視侵害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行為，並提出建議說明

如何最適當地導正此等行為；


• 依國內法或國際法調查及追訴侵害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以及公民政治權利

之犯罪行為；


• 透過賠償機制導正在健康、住房、教育及經濟等方面侵害受難者權利的行為，

並確保在設計此類計畫時，將女性及男性權利遭到侵害後之救濟措施納入考

量；


• 保證受難者可取得政府服務而不受到歧視；


• 通過、修訂與強化關鍵法令，確保國家承認及保護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以及

禁止歧視；


• 在和平協議及憲法中納入對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保護，以及歧視禁止條

款。


2. 在促進和平的過程中，將人權與轉型正義納入考量


• 鼓勵各國在和平協議中，承諾保護及促進人權、打擊有罪不罰現象，以及追求

轉型正義；


• 堅守和平協議不得赦免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種族滅絕罪及重大人權侵害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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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轉型正義的發展，了解其可相輔相成而非互斥（例如：尋求真相、追訴與

賠償）；


• 鼓勵各國在和平協議中承認婦女及兒童受到的傷害；


• 使聯合國調解人員掌握聯合國內部有關人權及轉型正義的專業知識；


• 確保聯合國人權專家參與和平談判；


• 支持針對轉型正義進行廣泛諮詢，包括促進受難者及其他邊緣化族群的參與；


• 鼓勵婦女及兒童積極參與和平進程，並透過合宜的轉型正義機制，分享其在衝

突中所遭遇的性別相關經驗，以及提出轉型正義中的優先事項，以實現永久的

和平與究責目標；


• 支持強化國家設計及執行轉型正義程序及機制的能力；


• 支持評估國家檔案系統狀況的工作，並根據需要，針對能力的強化給予支持。


3. 在轉型正義與解除武裝、復員及重返社會（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簡稱「DDR」）等舉措間，酌情以積極強化之方式相互合作


• 堅守禁止讓已犯下重大犯罪的前戰鬥人員重返國家警察或軍事單位，或禁止正

在進行訴訟、受到司法調查或可信指控而尚未定罪之人重返單位；


• 將 DDR 措施與賠償機制結合，以消除前戰鬥人員及受難者面臨不平等待遇的

觀點。向受衝突影響的族群提供賠償方案，有助於平息受難者及相關族群對於

接受前述方案的前戰鬥人員的怨恨；


• 將性別策略納入 DDR 措施中，以解決前女性戰鬥人員以及武裝部隊及團體涉

及之婦女及女童所遭遇的侵害。重返社會的福利不應僅提供給前女性戰鬥人員

及相關人員，也應擴及至弱勢族群，以避免污名化；


• 鼓勵前戰鬥人員參與尋求真相的過程，並提供他們分享衝突經驗的機會，從而

使其能夠重新融入受衝突影響的社會；


• 透過追訴程序，區分侵害人權之人及前戰鬥人員，削弱大眾對 DDR 措施的誤

解，而以為該方案均未考量罪行，便讓所有前戰鬥人員皆能重新融入社會。

10

11



	編輯凡例
	摘要
	指導原則
	轉型正義之要素
	聯合國轉型正義舉措之強化策略
	序
	指導原則
	支持並積極鼓勵在設計與執行轉型正義程序及機制時遵守國際規範及標準
	在設計與執行轉型正義程序及機制時將政治脈絡納入考量
	根據各國各自的脈絡協助轉型正義，並強化國家在地方促進轉型正義的能力
	透過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戮力保障婦女權利
	在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中採取重視兒童感受之策略
	確保在設計與執行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時，著重於受難者議題
	協調轉型正義計畫與其他法治措施，使彼此相得益彰
	鼓勵採取能夠適時結合轉型正義程序及機制之綜合策略
	努力確保轉型正義之程序及機制將衝突與專制統治的根源納入考量，並解決經濟、社會及文化的權利侵害問題
	在設計與執行轉型正義程序及機制時，進行有效協調與促進夥伴關係

	轉型正義之要素
	追訴程序
	真相權之促進
	賠償機制
	機構轉型
	全國性諮詢

	聯合國轉型正義舉措之強化策略
	努力將衝突或專制統治的根源納入考量，並以全面及整合的方式，解決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的權利侵害問題
	在促進和平的過程中，將人權與轉型正義納入考量
	在轉型正義與解除武裝、復員及重返社會（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簡稱「DDR」）等舉措間，酌情以積極強化之方式相互合作




